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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稅與贈與稅實務探討
109/6/14 臺北市藥師公會

劉天道會計師
0936-169806
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44巷22號1樓

認識遺產稅
免稅額、扣除額、不計入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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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總額

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遺產淨額

Taxab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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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000萬
10%

1億
15%

20%

10% 10%

15%

遺產淨額 累進差額

250萬

750萬
8,000×15%－250=950

贈與

遺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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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總額

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1,200萬
人

物、事

「人」的扣除額1/2

配偶493萬

直卑50萬/人
20Y↓+50萬/年

父母123萬/人

重障+618萬/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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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」的扣除額1/2 受扶養...

祖父母50萬/人

手足50萬/人
20Y↓+50萬/年

「物、事」的扣除額1/2

未償債務喪葬費123萬 農業用地+農作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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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總額

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1,200萬
人

物、事遺贈稅法§16
§16-1

遺贈稅法第16條
左列各款不計入遺產總額：...
九、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給付其所指定
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、軍、公教人員、勞
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金額及互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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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買千萬保單後過世 遭課逾百萬遺產稅(工商時報)

有民眾生前為子女買了1張人壽保險，以自己為要
保人、子女為被保險人，結果保險事故未發生，要
保人就過世，子女未把保單列入遺產申報被國稅局
查獲，最後國稅局以該保單的保單價值準備金1千
萬元計算，核定短漏報遺產1千萬元，除了補徵稅
額，還處以2倍罰鍰。

要保人≠被保險人
要保人先走

1.躉繳投保
2.高齡投保
3.短期投保
4.鉅額投保
5.重病投保
6.舉債投保
7.密集投保
8.保險費≧保險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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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贈稅法第16條
左列各款不計入遺產總額：...
十三、被繼承人之債權及其他請求權不能收
取或行使確有證明者。

營所稅結算申報書P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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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淨額

2年前...

Taxable

視同遺產

死亡日死亡前2年

高風險區：
贈與、保險
資產移轉、負債增加...

該做些什麼呢？

贈與？ 轉換資產型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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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同遺產

視同遺產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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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產

表面上不是遺產

仍要計入遺產課稅

視同遺產有3種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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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前2年內
贈與特定個人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
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
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
依本法規定徵稅：
㇐、被繼承人之配偶。
二、被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定

之各順序繼承人。
三、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。

漏報或短報
補稅加罰

特定親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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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偶

1.直系血親卑親屬
+配偶

3.兄弟姊妹
+配偶

2.父母4.祖父母

重病期間提領存款
舉債、出售財產

無法證明用途
仍應列入遺產

補稅(加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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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被繼承人之子㇠君於甲君死亡前1日，自甲君銀行
存款帳戶提領現金計350萬元，繼承人未列報為甲君
遺產，該局嗣向醫院查得甲君於前揭提款期間已意
識不清，且無自行處理事務能力，又繼承人未能說
明提領該存款的用途，遂將該筆存款併計遺產總額
課稅，並處罰鍰。㇠君主張係被繼承人吩咐其代為
提領後交被繼承人使用，非屬遺產等語，惟仍無法
提出提領存款為被繼承人使用的用途證明，乃予否
准㇠君的主張。

死亡前 2 年內變更
保單要保人為子女

保單價值金應
併入遺產課徵

補稅(加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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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被繼承人甲君死亡前為其子女投保多筆保險，甲
君為要保人，被保險人為其子女，甲君已給付多年
保險費，其於死亡前2年內變更保單要保人為其子女，
未依規定申報及繳納贈與稅，且繼承人於辦理甲君
之遺產稅申報時，漏未將該等保單列入遺產，經該
局查獲，乃按所漏稅額處以0.8倍罰鍰。

視同遺產
要以贈與日還是死亡日
的價值計算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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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死亡日的時價
為計算標準

認識贈與稅
免稅額、扣除額、不計入...

31

32



2020/5/26

17

(年度)贈與總額

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1/1~12/31

Taxable

(年度)贈與淨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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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500萬
10%

15%

20%

10% 10%

15%

免稅額220萬 累進差額

125萬

375萬
5,000萬

贈與

遺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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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220萬

(年度)贈與總額

每年贈與小孩220萬
220萬×10年=2,200萬
如果加上配偶就4,400萬了

37

38



2020/5/26

20

贈與人
年度免稅額220萬

220萬 220萬

220萬 220萬

在不同階段的贈與
作用會不太㇐樣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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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

累積資金能力
(證明)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5.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
之財產，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
與。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
有者，不在此限。

視同贈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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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

累積資金能力
(證明)

時間換稅金
220×...

贈與標的
課稅價值...

贈與小女兒及外孫兒女
施振榮夫婦申讓市值2.4億持股

(2019年10月8日工商時報)宏碁共同創辦人施振榮、葉紫華夫婦...兩人近
日再申報贈與宏碁持股給小女兒施宣榕和她的3名子女，申讓的總
持股超過1.28萬張，以10月4日收盤股價17.4元估算，其贈與的持
股總市值達約2.4億元。
...今年2月間，夫婦倆也曾分別贈與1,440張持股予施宣榕，以當
日收盤股價估算，市值約達5,645萬元。
上㇐回密集贈與持股則是在2017年間...以宏碁當時股價估算，夫
婦倆當年度申讓的宏碁股票市值就超過5億元。

上市公司
股票低檔贈與

43

44



2020/5/26

23

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220萬
負擔

(年度)贈與總額

遺贈稅法§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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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贈稅法第21條
贈與附有負擔者，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
與額中扣除。

不動產遺贈稅

免稅額

扣除額

不計入

220萬
負擔

特捐
農用
親情

(年度)贈與總額
遺贈稅法§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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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贈稅法第20條
左列各款不計入贈與總額：

1/3

㇐~三、捐贈
1. 各級政府及公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之財
產。

2. 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財產。
3. 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
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、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
財產。

五、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
物，贈與...繼承人者...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
五年內，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
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，
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
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，應追繳
應納稅賦。...

2/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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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、
教育費及醫藥費。

3/3

㇐定要知道

結構外匯至子女國外帳戶，供就學基金，為何遭課贈
與稅處罰？
納稅義務人結購㇐筆外匯至未成年子女國外帳戶，主
張為子女就學基金之用。經該局查證結果，實際並非
用以支付該未成年子女在國外之生活費或教育費，而
係另作其他用途（如國外購置財產）...

四、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、
教育費及醫藥費。

3/3

六、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。

㇐定要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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✖贈與稅
✖土增稅

✓印花稅
✓契稅

(㇐生㇐次)
自用住宅優惠稅率

此外
還要注意...

死亡日死亡前2年

高風險區：
贈與、保險
資產移轉、負債增加...

From：認識遺產稅

死亡前2年贈與
計入遺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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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、
教育費及醫藥費。

3/3

六、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。
七、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之財物，總
金額不超過㇐百萬元。

㇐定要知道

結婚登記

前後6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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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淨額

Taxable

視同贈與

視同贈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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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同贈與是什麼？

非贈與

表相不是贈與
但符合遺贈稅法第5條

國稅局主動告知
其行為應課贈與稅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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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同贈與(二親等親屬間買賣財產)

會收到這樣的公文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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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同贈與
3種結果

補申報

補證明

補稅免罰

補稅加罰

不用補稅

國稅局主動告知後
人民才負擔漏稅違章責任

不承認、無法證明

視同贈與有6種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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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1.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，
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。

(source)A君於99年間以自有資金代甲公司支付各期預
購屋款，未申報贈與稅，經該局通知A君後始於期限
內申報，經該局核定贈與總額60,000,000元，贈與稅
額5,780,000元。A君主張其與甲公司有投資關係，故
代為支付預購屋款，甲公司已於99年度帳上補列A君
股東往來款，本件並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1款規
定之以贈與論情事...

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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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經該局審查， A君以自有資金代甲公司支付各期房
屋款，該預售屋於100年間完工，辦理產權過戶時已
移轉登記予甲公司，A君此代償行為，已使甲公司因
免除債務而獲有「贈與財產」利益至明，仍應依法
「以贈與論」課稅。至甲公司於該局調查後始補帳列
A君股東往來，尚不能做為未承擔公司債務之證據，
應不予採據。

2/2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2.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，讓與財產、免除
或承擔債務者，其差額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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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顯著不相當代價讓與未上市股票其差額部分為贈與
(財政部67/7/28台財稅第35026號函)

...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者，其差額部分以贈
與論之適用，須視個案情況而定，未公開上市公司股
票以低於讓售日該公司資產淨值估定之價格出售者，
其每股資產淨值與讓售股票價格間之差額，為稽徵機
關認定是否以顯著不相當代價讓與財產之主要參考資
料，惟如有其他客觀因素對其讓售價格有影響者，仍
可作為核課之參考。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3.以自己之資金，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，
其資金。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，其不動
產。
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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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ource)國稅局表示，近來查獲剛成年的甲君在
2016年間，參與A公司現金增資金額2,000萬元，
與其資力顯不相當，經國稅局追查，甲君現金增
資款的資金來源，發現是由甲君的父親㇠君，匯
款至A公司的銀行帳戶...㇠君坦承是以自己的資金
為兒子甲君繳納A公司現金增資款，且無法提示甲
君有另行償還的紀錄...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
3款規定核課贈與稅...補徵贈與稅額178萬元。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4.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，出資為他人購置
財產者，其出資與代價之差額部分。

e.g.甲㇠雙方約定，由甲給付㇠1,000萬元
則㇠即出資為甲認購A公司股票1,500萬元
該差額500萬元，即視為㇠對甲之贈與

實務上少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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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5.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
之財產，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
與。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
有者，不在此限。

未成年小孩以歷年受贈資金購買不動產
是否還會課徵其父母贈與稅？(南區國稅局)

...如能提示確實是以子女歷年受贈款項購買者，即
可免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與。
...父母如欲主張子女置產之資金來源係受贈取得，
除應提供受贈資金之事實外，並應就其受贈資金之
實際運用流程提供完整資料，否則，即使持有歷年
贈與稅款繳清證明或核定免稅證明，仍有可能被課
徵贈與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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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義存款有關贈與額之計算規定
(財政部72/3/1台財稅第31299號函)

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義存款於金融機構，經稽徵機
關查明應課徵贈與稅者，如其存款係以定期存款方
式存入時，其贈與總額之計算，應按年度各筆存款
累計總額扣除定期存款屆期續存及轉存之餘額為準。
又定期存款屆期有轉存其父母帳戶者，應視為父母
對子女贈與之撤回，免予計入贈與總額。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

財產之移動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㇐者，
以贈與論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贈與稅：
6.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。但能提
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，且該已支付
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
人借得者，不在此限。

75

76



2020/5/26

39

誰是二親等親屬？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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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ource)...甲母與㇠子約定由㇠子以總價款400萬元
承買甲母所有之A房地，嗣後㇠子另以甲母所有之
B房地為擔保向銀行借款400萬元，支付向甲母購
買A房地價款...因㇠子向甲母購買房地之400萬元
價款，乃出賣人甲母提供其所有之房地作為擔保
向銀行借得，不符合…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
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…之規定，應以贈與
論，課徵贈與稅。 媽媽擔保

(source)...甲君將其所有未上市公司股票700股，以
買賣為原因，分別移轉給予其姊㇠君410股、妹丙
君70股及弟媳丁君220股，因其未能提示支付價
款證明文件，經該局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
款規定，核課贈與總額7,000,000元及課徵贈與稅
在案。甲君不服，申請復查、訴願及提起行政訴
訟，均遭判決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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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ource)甲君自2015至2016年間陸續將小額資金，
匯至美國㇠君英文姓名帳戶，每次結匯金額為美
金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，2年間匯出資金換算新
台幣高達4,000萬元，甲君向國稅局主張，匯款用
途是借款給友人㇠君，但未能提供借貸的相關證
明資料...

1/3

...經國稅局深入追查發現甲君並無出境至美國紀
錄，且查證銀行存提明細，亦無發現與㇠君資金
往來，而甲君已高齡70歲，子女經常居住國外，
研判㇠君應為甲君的親屬。
經提示相關資料後，甲君坦承㇠君就是其⾧子，
因㇠君於美國經營事業，有資金需求，所以匯款
予㇠君資助...

2/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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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該案甲君將自有資金無償給予他人，已符遺產
及贈與稅法第4條規定的贈與要件，除應補繳稅款
外，並應依同法第44條規定加處罰鍰，共計補徵
約600多萬元。

3/3

贈與≠視同贈與

不動產遺贈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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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孩⾧大了
我想送
㇐棟房子...

理論上有2種方式：
贈與現金，小孩自己買
父母買，再贈與小孩

沒有節稅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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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19條
不動產贈與移轉所繳納之契稅或土地增值稅
得自贈與總額中扣除。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1條

贈與附有負擔者，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
與額中扣除。 e.g.貸款

土增稅

契稅

貸款

由受贈人繳納

－ ＝ 贈與淨額

免稅額
評定標準價格

公告現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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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與人繳土增稅可以嗎？

圖片來源：聯合晚報

贈與總額↑→稅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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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與不動產
有可能不用繳贈與稅？

大致上有2種方式
可以少繳甚至不用繳：

附有負擔贈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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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款780
－ ＝贈與淨額0

免稅額220
1,000

要能證明受贈人
確實能履行該項負擔

✖未來的贈
與

大致上有2種方式
可以少繳甚至不用繳：

附有負擔贈與
分年贈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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≦220萬 ≦220萬 ≦220萬 ...

但是要注意...

課稅價值贈與

時價再出售
➕

可能產生高額的
房地合㇐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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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：
賦稅署

From：
賦稅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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